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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Supervisory System for Territorial Spatial Plan
Implementation
SUN Shiwen

Abstract: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entire process of territorial spatial plan imple‐

mentation, this paper identifies three areas for planning supervision: the review and

approval of lower-level plans, projects entailing spatial change, and space use activi‐

ties. Following the principles that "the responsibility for plan implementation lies

with the party making the plan" and "the responsibility for plan monitoring lies with

the party approving the plan", the paper outlines supervisory duties and contents for

planning authorities at different levels. These two aspects constitute the key compo‐

nents of the implementation supervision system in territorial spatial planning. More‐

over, the paper explores the three-stage procedures in planning supervision: monitor‐

ing, evaluation, and decision-making. The internal logic of the system design is sum‐

marized as follows: the methodology and content of plan evaluation should reflect

decision types and needs, while monitoring indicators should be consistent with

evaluation methodology and data types. The paper aim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plan‐

ning supervision.

Keywords: territorial spatial planning; plan implementation; plan implementation su‐

pervision; plan implementation supervision system; plan implementation monitoring;

plan implementation evaluation

1 研究对象界定

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监督是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其建设和发挥作

用的关键性内容。《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

见》不仅明确提出了监督实施的要求，而且具体提出了制度建设的内容[1]。
从文字角度看“监督”，“监”有监视即持续观察和察看的含义，“督”有督促、督

导即指导、管控执行的含义。因此，监督的核心就是对具体对象或事项执行过程，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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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以国土空间规划主管部门的规

划实施监督体系建设为对象，在综合分

析规划实施全生命周期管理的基础上，

解析规划实施监督的三种类型：对下层

级国土空间规划审批的监督、对各类国

土空间使用项目的监督和对国土空间实

际使用过程的监督。根据国土空间规划

实施管理“谁组织编制，谁负责实施”

和“谁审批、谁监管”的原则，提出对

本级政府组织编制规划的规划实施监督

和本级政府批准规划的规划实施监督的

具体监督内容和事项。进一步探讨国土

空间规划实施监督过程，由监测—评

估—决策等三个阶段组成，并阐释其内

在的逻辑关系：根据决策的要求和需要

确定各类规划实施评估的类型和内容，

根据不同类型评估的数据类型即指标确

定规划实施监测的内容和数据要求，进

而为各类监测手段的布局和监测方式方

法的运用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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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收集信息并进行分析、评估，作出反馈或采取措施以保证

预定目标实现。相对于经常用到的“监测”一词，监测更强调

的是“测”①，监督强调的是“督”，两者的侧重点有所不同，

但监测是监督的一个环节，也是其基础，只有通过科学的监测，

才能保证所得到的数据和信息的准确性，才能有助于作出正确

的决策，采取相应的有效措施。

就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监督而言，存在着多种形式的监督，

其中主要的类型包括：一是政府部门对规划实施的监督，既有

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规划实施的监督，也有规划部门对各类国

土空间规划使用者的空间使用行为的监督以及对国土空间规划

整体实施情况的监督；二是立法机构对规划实施的监督，这种

监督主要是对同级行政部门的规划实施管理行为以及对该行政

区内规划执行情况的监督；三是社会对规划实施的监督，包括

公众或各类机构、公共舆论等对政府规划实施管理和对各类空

间使用所进行的监督等[2]。
在这些监督形式中，政府规划主管部门承担着规划实施管

理的职责，开展持续性的规划实施监督是实施规划管理的基本

组成部分，而立法机构和社会监督更多带有事件性或专项性的

特征，因此，本文研究的重点在于探讨国土空间规划主管部门

规划实施监督体系的建立，有关立法机构监督和社会监督等内

容不予展开（尽管其遍布于国土空间规划的全过程），在建立规

划实施监督过程及其机制的讨论中，将立法机构监督和社会监

督的要求及其内容纳入进行综合考虑。

2 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监督的内涵

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监督的对象是规划实施。规划实施是一

项社会性的事业，其过程的参与者包括各级政府及其部门、各

行各业各类群体机构以及个人[3]。从规划实施的全过程看，监督

的内涵主要有这样三种类型组成。

2.1 对各级各类国土空间规划审批的监督

根据“谁组织编制，谁负责实施”和“谁审批、谁监管”

原则，各级政府有负责规划实施的职责，尽管具体的规划实施

行为是由政府各类部门、各行各业各类群体机构及个人承担，

但组织实施以及对实施进行管理与监督则是政府以及规划主管

部门的职责。在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中，上层级的规划需要通过

下层级规划来实施，同一层级中的详细规划、相关专项规划都

是对总体规划实施的安排，尤其是详细规划作为各类国土空间

使用活动开展的法定依据，将直接规范具体的空间使用行

为[2, 4-5]。因此，在国土空间规划分层级进行审批的体制下，为保

障本层级规划的有效实施，就需要关注下层级、下层次规划的

内容是否符合或贯彻本层级规划的要求和内容，这就需要对下

级政府的规划审批进行监督[6]。

2.2 对各类国土空间使用项目的监督

国土空间规划管控的实质是国土空间使用的变化，而国土

空间使用变化大部分都是通过各种类型的项目来实现的或者为

实现这种变化提供基础②。这类项目不仅是指各种类型的开发建

设项目，也包括土地综合整治、生态修复以及各种类型的保护

性工程项目。这些项目是在投资人（政府、企业或个人）的推

动下依照法定程序批准后实施的。这种实施行为以项目为单位，

具有零星、分布式的特征，这不仅是指项目本身的空间使用类

型或用地性质上是多种多样的，而且在空间分布上也具有散点

式随机分布的特征[7]。即使是再重大的项目或者占据较大规模空

间范围的项目，相对于城市或者乡村或者国土空间的尺度而言，

在空间使用类型上是相对比较单一的，在空间上也只是线状或

者点状的，而且同时开展的项目之间往往是互不关联的。

空间使用项目的运行过程，大致可以划分为这样三个阶段：

一是项目形成与审批阶段，包括项目策划、立项和批准等过程，

这时空间实体本身并未发生变化，但对空间实体的改变会起到

决定性的影响；二是项目实际实施开展阶段，也就是通常所说

的项目开工后的建设或整治过程，这个阶段从一开始就是在改

变既有的空间实体；三是项目完工的验收交付阶段，这时新的

空间实体已经成形。

从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监督来看，针对第一阶段的监督主要

是对政府部门的监督，尤其是规划许可审批环节，其审批的结

果不仅决定了改变空间构成的项目本身开展的合法性，而且也

将直接决定之后的实际空间使用活动，因此项目是否符合法定

规划的内容及其意图，或者对其他法定规划或其他内容的实施

产生影响等对于规划实施至为重要。规划许可审批是由规划主

管部门施行的，尽管其受内部规程和审批流程以及相关行政救

济手段的约束，但就其对上位规划实施的影响而言，还应当受

上级政府主管部门监督。针对第二、第三阶段的监督，是对项

目的实体性监督，即项目实施过程及其形成的结果与规划许可

审批要求的符合度，依据“谁审批、谁监管”的原则，该事项

应当由审批机关进行监管。

2.3 对国土空间实际使用过程的监督

在各类空间使用项目完成以后就进入空间的实际使用阶段，

从国土空间规划全生命周期管理的要求出发，国土空间实际使

用过程应该是规划实施监督的重要内容。这不仅因为空间使用

是个长期的过程，而且也是实现规划效用的关键所在，规划中

的所有安排都是根据实际使用的需要和要求进行的。此外，违

法违规使用国土空间的行为也是在这种监督中才能被发现和处

理的。需要注意的是，从空间使用项目实施阶段进入空间实际

使用阶段，其主体通常会发生变化，如城市住宅由开发商进行

开发建设而由居民实际使用；土地综合整治或者生态修复项目

通常由政府或企业组织实施，整治或修复后的使用者则是村民

或者是另外的企业，当然也有政府接管的，如修复后作为公园

向社会开放等等。由于这种主体间的转换，有关空间使用的规

划条件或要求的全面、有效传递也应当成为规划实施管理和监

督的重要环节。

这个阶段的监督重点在于国土空间的实际使用与规划规定

内容的契合度。某个特定的空间有可能可以做多种使用，规划

中可以设定一些容纳度或者兼容性，但也需要考虑不对其主导

功能的正常使用产生负面影响或者对其后续使用不产生不利影

响。不同的空间使用方式有着不同的外部性，有些空间使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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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动周边地区的变化，有些空间使用会导致环境污染、不卫生、

不安全等危害，也有些使用则会对其本身及周边的配套设施的

运行带来影响，如居住区内大量住宅改为办公或者商业使用，

不仅大量外来人员的进出对居民的日常生活造成影响，还会导

致用电量大量增加等，还会因居民的大量减少导致该地区的幼

托、小学等入学人口减少等。另一方面，由于空间使用是个长

期的过程，其间受到多种社会经济和技术发展、区域格局或生

产生活方式的改变以及技术、环境条件的变化等影响，就有可

能发生空间使用方式调整或改变、增加或改变设施等的需求，

这就需要进行适时的应对，在评估的基础上，通过调整、优化

等方式方法及时完善规划内容，使其与实际发展状况和需要相

适应，这也同样是规划实施监督并进行决策的重要内容。

3 国土空间规划实施分级监督的内容

依据国土空间规划分级审批制度以及“谁审批、谁监管”

和“谁组织编制，谁负责实施”的原则，规划实施监督也是个

分级体系。就监督的内容而言，根据监督对象可以分为两大类

型：一是对政府（部门）的行政行为的监督，即对政府（部门）

规划编制成果审批和对项目进行规划许可审批等行为的监督，

这种监督主要关注行政过程及其作出决定的结果；二是对社会

的空间使用行为的监督，即对国土空间变化及其使用活动的过

程及其结果的监督，这种监督是对空间实体变化的监督。在分

级监督的格局下，不仅由于行政区域大小的区别而导致的监督

的空间范围不同，而且更重要的是不同层级政府在规划实施监

督的职责不同其关注的重点也就各不相同[2]，比如：中央政府的

监督更加关注国家战略和特定政策的实施状况以及整体的空间

格局；省级政府的监督重点在于规划分区及其结构关系；市及

市级以下政府的监督重点，在中心城区和镇区集中在规划单元

以及地块的空间使用情况，在此之外的辖区范围则是规划分区

（有关地块、规划单元、规划分区等的监督内容，将结合规划实

施监测在下文中一并讨论）。

根据“谁组织编制，谁负责实施”和“谁审批、谁监管”

的原则，在规划实施分级监督中，不同层级国土空间规划主管

部门的规划实施监督有着不同的内容要求。

3.1 本级政府组织编制的规划的实施监督

对于政府及其规划主管部门而言，负责规划实施包括了组

织实施的职责，如通过编制下层次的实施性规划、制定有关规

划实施步骤的计划以及协调重大项目安排、协同部门行动等制

度建设来推进规划的实施等[3]，本级规划实施管理以及对下级规

划编制及其实施的监督，这些都是规划实施管理的持续性、日

常性工作。

在规划实施管理过程中，规划主管部门肩负着既是执行规

划的行动者又是依据规划开展监管的监督者的双重身份。作为

行动者，就是要不断组织和推进本级规划的实施，组织编制和

审批实施性规划、对空间使用项目进行规划许可审批等。从行

动和监督分离的角度考虑，这些审批性的行为就需要接受上级

政府主管部门的监督。作为监督者，既需要对由其审批的项目

实施以及辖区内各类空间实际使用情况进行监督，还需要对其

下层级规划部门的规划实施进行监督。

对于规划实施监督而言，各级政府及其规划主管部门原则

上都应当以本级规划的内容及其实施要求作为依据，而不是以

下级规划作为依据，无论是对下层次规划编制审批的监督还是

对空间使用项目、国土空间实际使用情况的监督，都需要从本

级规划是否得到遵守、执行或者是否违背、突破本级规划安排

的角度进行，避免出现叠床架屋式重复监督的现象。

3.2 本级政府批准的规划的实施监督

对于由本级政府批准规划、由下级政府负责实施的规划实

施监督，就是对下级政府的所有规划实施行为、过程及其结果

进行监督，主要包括规划实施组织、下层次规划审批、项目许

可审批以及国土空间使用项目及其实际使用是否遵守或者符合

已经批准的规划的要求等。这种监督，不仅需要关注下层次规

划、项目许可审批的结果以及空间使用活动是否与已批准的规

划相一致，是否与用途管制的内容和要求相一致等，尽管这非

常重要也非常基础，但仅此是不够的。即使规划实施的内容与

规划编制成果相一致，对于规划实施而言仍然有许多内容是需

要予以关注的[8]，包括但不限于：

（1）各类规划分区所确定的主要功能的整体执行情况，尤

其对于各分区内为实现地区功能、完善设施等需要增进、改善

的主要行动是否已经开展，如高水平农田建设、历史保护地区

保护措施的实施以及民生、公益设施的建设，尤其是在一些灾

害风险较大地区内的防灾设施建设或防范措施的实施等等。

（2）对现存问题的解决，尤其是规划中已经确定要解决的

与民生相关问题是否得到有效解决，比如学校、医院、消防站

或者绿地不足等。而且不仅要关注统计意义上的数量要求是否

得到满足，也需要关注空间分布上的问题，如有些地区经过几

年的实施，按统计口径，在数量上满足了规划的要求，但可能

与人口分布并不相适应，或者这些设施都建设在城市的外围地

区，而原本缺少这些设施的人口密集的中心城区并未得到改善。

（3）各类空间使用之间的关系是否合理，同样也不能只关

注数量的关系，还有空间分布的关系及其所产生的供应效果[5]。
比如在一定区域范围内，住宅的建设与各类基础设施、公共设

施、绿地空间等是否相适应。在乡村建设、国土综合整治中，

也需要综合考虑农田的分布与村庄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在特定

生产生活方式下用地之间的相互关系。

（4）各类空间使用项目以及各类建设量的分布与规划确定

的分区功能定位、重点发展方向或重点建设地区等时序性安排

的关系，尤其是与上层次规划确定的重点保护开发修复等要求

之间的关系。

（5）对规划城镇开发边界以外的分区准入，由于此轮国土

空间总体规划中确定了分区的主导用途，但对相应的准入条件

和约束性指标尚未作明确规定，因此对下级政府在实施过程中

需要制定的准入条件和相应的约束性指标的相关政策及其实施

过程需要有效的监督，而且必须充分关注到其空间组织的关系。

（6）需要关注规划实施中根据规划时序安排应建未建的状

况，尤其是公益性、民生性的公共服务和市政基础设施以及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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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公共安全性的设施等。从合理性的意义上讲，在规划实施中，

政府投资建设的公共设施应当根据人口分布、生产生活需要等

主动实施，市场性的项目以及社会投资项目的实施对于规划实

施管理而言是被动性的，即依申请作出决定，但政府可以通过

土地供应、设施配套以及财政或其他政策支持等方式推动其

实施。

（7）对规划中各类战略留白用地的启用及其规划进行监督。

（8）对各类保护、开发、利用、修复、整治项目开展或投

入使用后的后续影响及外部效应要有充分的预判，充分考虑其

对本级规划的未来实施及对上层次规划战略目标实现的影响。

4 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监督系统的构建逻辑

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的完整监督过程就是从监测到决策的全

过程。所谓监测，就是对规划实施状况的持续观察和数据收集。

所有的监测都是有目的的，也就是要为规划实施监督的决策提

供依据。所谓决策，就是对所发现的问题作出处置的决定，这

种决定，包括预警，或者要求改正，进行惩处、警告等，或者

对规划编制成果修正、优化等等。决策作出之后即进入实施阶

段，就监督过程而言，便再次进入监测的阶段。

规划实施监督的决策，是建立在对规划实施状况的评估基

础上的，或者说，是根据规划实施评估的结果进行决策。因此，

规划实施评估是规划实施监督的重要环节，是实现从监测数据

到决策的关键环节。由于规划实施监督内容本身的多样性、规

划实施监督的多层次性以及规划实施监督决策的不同要求，规

划实施评估具有多种类型。从作出决策的需要进行区分，大致

可以分为以下三种类型：

（1）为作出即时决策提供依据的评估，主要包括三种情形：

一是对下级政府的各类规划审批（包括规划编制审批和空间使

用项目规划许可等），二是对各类项目实施过程中对规划要求的

遵守，三是对各类违法空间使用行为。这一类行为一旦出现问

题需要尽早发现、尽快作出决策，以免出现后续影响，而这类

评估通常都是以是否符合已经批准的规划的具体内容为主要依

据的。

（2）定期规划实施评估，其中包括短期（如年度）评估、

中期（如五年）评估和长期（规划期末）评估。尽管这些评估

的内容及其复杂性程度有所不同，但其关注重点主要聚焦在规

划目标的实现程度，或者说是规划意图及其原则的执行程度，

以及上述提到的各类结构关系上和规划实施的成效方面[9-11]，对

规划实施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解决问题的措施，为决

策提供依据。通常，中短期的规划实施评估更多关注各类空间

使用和相关设施的配置关系，而中长期的规划实施评估还应对

既有规划的适应性及需要调整的内容作出分析和论证。

（3）专项性的规划实施评估，针对特定事项或内容开展的

评估，例如对特定战略实施情况的评估，或者是为某些专项检

查开展评估等。这类评估有比较明确的评估要求和目的，需要

注意的是，要分辨清楚既有的实施行为做了什么和对规划目标

或战略实施的贡献之间的区别，并且需要注意单项目标与规划

综合目标实现的相互关系。

为了开展评估工作，需要收集大量的信息、数据和案例，

这是监测阶段的工作，而监测什么、获取什么样的数据等，则

需要根据评估的需要来确定。因此，就需要结合评估内容的要

求确定必要的指标体系，根据指标体系的内容确定监测需要的

数据类型，进而确定具体的监测对象、监测内容和监测设备的

配置及其数据收集方法。对于具体的监测而言，这些数据需要

不仅包括政府规划审批行政行为及其结果、国土空间使用项目

以及国土空间的实际使用状况的各类信息，而且也包括人口、

经济等相关的社会经济信息以及与立法、社会监督相关的各类

信息或者舆情等。因此，依据现行网络类型，规划实施监督的

主要监测数据信息至少需要包纳四种类型的网络，而这些类型

的网络的综合和融合则是监测网络建设的关键所在，并需要对

这些多源异构数据进行必要的分类、分级和空间化的处理[12]。
（1）规划管理的业务网络[12-13]，依托国土空间规划“一张

图”系统，获取有关规划编制成果审批以及各类空间使用项目

许可审批的信息。规划编制审批成果和各类空间使用项目规划

许可审批的结果，坚持自上而下接入的原则，下层次规划实际

审批情况填入上层次规划的框架中，通过预先设置重点关注分

区、敏感类型等，为及时发现矛盾和冲突提供信息。各类空间

使用项目的审批，不仅关注其审批结果，也可以在行政管理和

技术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将各类项目的规划许可申请审理过程

纳入规划业务网络，以便于上级政府部门更早地介入审批过程，

对可能违背或影响特定战略、政策、拟安排项目以及上层次规

划实施的申请项目尽早作出反应，或者借鉴英国中央政府对地

方规划许可项目的“召入”（call in）权，即对可能影响规划实

施的特定项目由上级政府进行规划许可[14]。此外，为了对空间使

用项目的实施等进行监督，就需要输入规划条件等要件，由此

也为对使用活动的监管提供核对基础。

（2）国土空间使用活动的监测网络，也就是获取前面所提

到的实体性监测的数据，结合国土空间基础信息平台，充分利

用卫星遥感、大数据以及各种类型的现场监督等监测方式所获

得的数据。这种监测要充分考虑不同层级规划实施监督工作的

工作要求，以满足不同层次评价的需要。就空间尺度而言，地

块或项目的监测主要关注的是空间使用类型、使用强度以及各

类规划控制要求；规划单元的监测除了在地块监测的基础上，

各地块（项目）之间的相互关系，包括各类空间使用之间的数

量、空间结构关系以及各类设施的配套、关联程度等则是其重

点；规划分区因不同的规划层级具有不同的划分和内涵，但其

主要的关注则是各单元（或者是下层级的分区）之间的结构和

配置关系以及该分区主体功能的实际效用及其外部效应关系

等[5, 15-17]。这种地块—规划单元—规划分区的层级化结构，如果

还叠加有特定政策区，它们之间不仅具有相嵌套的关系，而且

都具有独立监测评估单元的特征，因此有可能在同一指标下，

其所需要的数据的内涵或精度等是具有差异的，这就要求在规

划实施评估和确定指标时作出进一步的区分，在监测中设定监

测对象、数据类型以及收集数据时应予以特别的关注。此外，

这种监测还需要与规划许可和项目审批建立关联，毕竟规划许

可审批结果是经批准的项目、工程开展依据的监督，而未经许

可或批准的违法用地和建设则也需要通过这样的关联才能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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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政府部门或综合性的政务网络，其中既包括国土空间

规划主管部门的政务服务平台，也包括人民政府及相关部门的

政务服务平台等，以获取规划实施评估所需要的各类与规划实

施相关的社会经济环境的数据、政府各部门的政策、项目计划

和管理动态以及公众信箱的公众意见等信息。

（4）社会公共网络、社交媒体等，以便于及时获取空间使

用状况和社会公众意见。

5 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监督的运行机制

由监测、评估、决策的整个过程所组成的国土空间规划实

施监督体系，监测是基础，决策是目标，评估联结着前后两端。

通常而言，作为体系构成要素的评估更多是从技术要求出发的，

决策者还需要根据内外部的情形作出全面的判断和决定，决策

程序、机制及相关制度需要在行政管理制度下进行建设，本文

对此不作进一步的阐述。在这样的意义上，以技术内容为主的

规划实施评估主要是为决策者提供决策类型的依据，或者是作

出决策的提示或者提醒。

对于整个监督体系而言，所有的数据都来自监测。自然资

源部已经制定了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监测网络建设方案，并且部

署了开展监测网络建设试点工作。对于监测网络建设而言，最

为关键的是要做好：①监测网络建设是有目标的，是服务于整

个规划实施监督体系的，因此，监测设施的选择、布点及网络

建设应从全局出发，在充分考虑规划实施评估和决策需要的基

础上，分设不同的应用场景并确定各自的监测指标，然后再根

据监测指标的要求确定监测对象和需要选取的数据类型。②要

建立各部门共享的网络，这不仅是因为规划实施的很多行为是

由各部门开展的，而且各部门承担有空间使用行为的专项性管

理的职责，这些部门的具体政策、决定以及管理过程直接影响

到各类项目的开展和国土空间的实际使用。③分层级的监督体

系要求建立与本级职责相适应的分层级监测网，但需要实现不

同层级间的贯通。规划监督的数据源自监测，但并不需要在每

个层级的监测中获得该层级所需要的所有数据。④要为公众参

与规划实施监督留有接入端口，既要有公众直接对规划实施监

督提出意见的通道，也要有通过各种途径（如公共网络、社交

网络以及各级政务平台等）收集公众意见的功能。

监测网络既是分层的，也是综合、全覆盖的，所获得的数

据是多源的，各种数据的性质和类型各不相同，因此各类数据

只有经过清洗、格式整理等，实现多源数据融合，或存储于数

据库，或通过设定阈值一旦突破即直接唤醒启动后续的评估进

程，在数据聚类的基础上为分层、分类、分时、分项的评估和

决策提供基础数据。就规划实施评估而言，需要依据不同层级

各自的职责，根据前面提及的不同空间尺度和时间维度，建立

适宜的规划实施评价体系和方法，若以当今数字化治理的话语

来说，就是需要建立一系列的评价模型和算法，从而使数据能

够贯通整个实施监督体系[12]。
正如前面已经提到过的，仅仅依靠图像与规划成果的对比

是不够的，规划实施的内涵及其影响因素要丰富得多。从某种

角度讲，除了一些关键性的严格控制要素（如“红线”）之外，

图像识别和对比、目标指标数据的对比只是评估的开始，而不

是评估本身。例如，占用耕地进行建设或者转为其他农用地使

用，也是需要将这种使用的必要性、空间选择及其外部影响等

以及“增减挂钩”、“占补平衡”或“进出平衡”等政策手段的

落实结合在一起进行综合评估后方能作出决定的。由此也可以

看到，各类数据之间需要有紧密的关联，而且这是从监测网络

建设的一开始就要充分注意到的，否则会误导最终决策或者增

加大量的工作量。

规划实施评估应当以确立的规划目标为指归，需要从目标

实现的角度来进行评价。不同层次的规划、不同空间层次的规

划分区（地块其实也是一种区块），都有其需要实施的不同目标

定位（也可称为主导功能）。宏大的国家战略或发展目标，或者

需要解决的问题，都需要通过不同层级、不同类型的规划的分

解传导，转化为具体的、可操作的具体目标（或主导功能），进

而引导或控制具体的空间使用项目和空间使用活动[2, 4]。因此，

就规划实施评估而言，评估的直接依据或者说标准是该评估对

象所对应的目标的完成度，以及其对实现上一层次目标的贡献

度[10-11]。需要注意的是，对于国土空间规划而言，目标往往是多

元的，相互之间并不存在逻辑上的必然可推导关系，而是“既

要……又要……”的关系，而且，正如空间使用是相互关联的，

目标的实现也是在与周边的互动中实现的，因此任何单一指标

的衡量都存在着局限性。此外，在评估中，要充分认识到殊途

可以同归，同一个目标可以由多种方式予以实现，但不同的实

施方式可能产生的外部效应以及后续振荡影响可能存在差异，

而这是需要在评估结果中明确指出的，从而为决策提供依据。

从监测到评估，是从数据收集到数据聚类分析和在不同场

景中运用的过程；从评估到决策，是从技术分析到行政决定的

过程。这两个阶段的运行逻辑和机制各不相同。正如前面已经

分析的，在建构整个规划实施监督体系时，需要从决策的类型

和要求出发确定规划实施评估的内容以及成果形式，在此基础

上确定规划实施评估的方式方法以及所需要的数据范围、类型

和数量；根据评估所需要的数据范围、类型和数量，确定监测

的设备配置、布点以及监测频度和数据收集的方式方法等。而

规划实施监督体系的运行，就是要保证从监测到评估到决策之

间的贯通，满足不同层次、不同类型以及不同时效的决策需求。

监测收集的数据不仅仅是入库储存的，有些是需要直接推送到

评估环节的，以作出及时的决断；评估并不只是完成一份份厚

叠的报告，而是要指出具体的问题及其产生的原因以及需要作

出决策的具体内容。

6 结语

为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国家规划体系改革重大战略部

署，保障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有效实施、全面发挥作用，从国土

空间规划工作内容以及规划实施管理的要求[2, 18]出发，厘清规划

实施过程的各个环节以及各类规划实施监督内容之间的关系，

建立较为完整的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监督体系有着重要意义。

在数字化智能时代，实现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监督的数字化

转型也是当今面临的重大挑战和重要任务，这就需要充分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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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实施监督的过程及其内在逻辑，通过数据平台和模型建构

实现从规划实施监测和监测数据到规划实施评估再到规划实施

监督决策的数据流的贯通[12]。本文通过对国土空间规划实施全生

命周期管理的分析，对规划实施监督的类型进行区分，并指出

了分级管理体制下的规划实施监督需要关注的重点，从而为规

划实施监测需要监测的对象及其内容提供了基本的框架。除了

确定规划实施监督的对象和内容，本论文进一步探讨了规划实

施监督过程的技术逻辑。从规划实施监督的运行过程而言，是

一个起始于监测终止于决策的过程，整个过程是为决策服务的，

因此，从构建规划实施监督内在的运行体系而言，就需要从规

划实施监督决策的类型、要求和需要出发，而要作出决策首先

就需要进行评估，也就是对规划实施的行为状态（包括下层次

规划成果的审批、空间使用项目的规划许可审批及其执行情况、

国土空间的实际使用情况）及其成效进行评价；任何规划实施

评估的开展都需要大量的数据和信息，这些数据和信息来自监

测系统，但这些数据和信息不仅量多而且涉及面广，因此在建

构监测系统时，就需要根据不同类型的评估要求分类聚合成不

同的指标，根据指标再进一步分解成具体所需的数据与信息，

在此基础上，通过监测设备或监测点的配置进行收集。因此，

不同类型的决策需要决定了需要开展哪些类型的规划实施评估，

不同类型的规划实施评估决定了不同场景（时间、空间尺度）

所需要的指标内容，不同的指标决定了应当收集哪些数据和信

息。规划实施监督的运行过程就是实现从规划实施监测到规划

实施决策的过程，因此，对于数字化、智能化的规划实施监督

系统建设而言，就是要保证在整个运行过程中贯通，依据不同

层级、不同时效等的要求及时、有效地将评估结果送达到决策

者的手中（终端），最终的决策是由决策者依据职责和相关的制

度作出的，因此，规划实施监督决策的制度建设也应该是监督

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

注释

① 在一些特定领域，如医学领域，“监测”一词有着与“监督”相近似

含义的使用，如流行病或临床监测等，见《辞海》（第六版）“监测”

词条。

② 本文把会引致空间使用变化的项目统称为国土空间使用项目，以与

实际的国土空间使用活动有所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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